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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机关”原意是机械的关键部分，也指人的

计谋、心机，在中医学上还指人体骨关节。“机

构”指机械内部的构造或者组成部分。长期以

来，人们用“机关”代指公权力组织，形容其

地位重要，如“国家机关”在字面上就能反映

出其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重要作用。在法律法

规中，“机关”的用法比较常见。近些年来，“机

构”的使用次数日益频繁，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

在法律法规中，“机关”一般指掌握公权力

的组织，而“机构”既可以指公权力组织，也可

以用于表述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企业等非公权

力组织。如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》第 2 条规定：“国

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

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”；《公共机构

节能条例》第 2 条将公共机构界定为“全部或者

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

体组织”；《律师法》第 14 条规定 ：“律师事务所

是律师的执业机构”。此外，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规定的“医疗机构”、《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

管理法》第 2 条列举的“智库机构”，《网络安全法》

第 15 条列举的“研究机构”也都是非公权力组织。

这里主要分析作为公权力组织的“机关”和“机

构”。

从法律法规以及党政机关日常工作来看，

“机关”和“机构”的用法与习惯密切相关，有

些已是约定俗成的表述。用“机关”而不用“机

构”的惯例，如公安机关、监察机关、上级机关、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。用“机构”而不用“机关”

的惯例，如机构改革、机构编制、驻外机构等。

一般来说，“机关”代指本级组织，且还是常设

性组织，用法相对固定。而“机构”既可指本

级组织又可指其内部组织，既可以指常设性组

织也用来表述非常设组织，如临时机构。所以

在使用范围上，“机构”的弹性比“机关”大一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法律上的“派出机关”和“派

出机构”在性质、职责、地位等方面有较大差别。

派出机关由一级政府派出，如根据《地方各级

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第

68 条，区公所、街道办事处是基层政府的派出

机关。派出机构则由政府的某个部门派出，如《中

国人民银行法》第 13 条规定 ：“中国人民银行

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置分支机构，作为中国

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。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

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。”公安派出所、司法所

也是基层公安局、司法局的派出机构。

尽管“机关”和“机构”的用法还没有明

显的规律可循，但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出几个特

点。

第一，在宏观表述时，“机关”用得较多。

如党政机关、中央国家机关、政法机关。《国防法》

第 42 条规定 ：“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、各

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当组

织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开展国防教育。”再如，

《人民防空法》第 7 条、《国家安全法》第 39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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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使用了“中央国家机关”的表述。

第二，表述一个单独设立的部门时，“机关”

用得较多。法律法规对公安、财政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、交通运输等多数单独设立的部门用

“部门”表述的同时，也用“机关”的表述，如

财政部门或者财政机关。而使用“机构”表述

一个单设部门的情况也存在，但用法相对较少，

如《证券法》上代指中国证监会的“国务院证

券监督管理机构”。

第三，涉及内部事务时，“机构”用得较多。

职能、编制、运行等一般都被认为是机关单位

的内部事务，因而以机关内部组织、职责权限、

编制为调整内容或者工作对象的《深化党和国

家机构改革方案》《国务院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

条例》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

条例》，以及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等都用了“机

构”的表述。再如，《行政许可法》第 26 条规

定 ：“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

理的，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

行政许可申请，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”。《公

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》第 7 条规定 ：“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公安分局内设机构分

为综合管理机构和执法勤务机构。”这里的“机

构”就是机关单位的内设组织。

第四，名义上有专门职责但又不单设部门

的，“机构”用得较多。一些法律法规用了“国

家地名管理机构”“渔政监督管理机构”等表

述，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机构履行的职责很重

要，但往往都设立在一个机关内，以这个机关

的名义履行职责、发挥作用。如国家地名管理

机构设在民政部，具体职责由民政部区划地名

司承担，但有关区划地名的重要决定往往以国

务院名义作出。相似的例子是《反垄断法》规

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，该机构并不是以一个专

门设立的组织存在，而是设在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，以该部门的名义执法。

第五，表述决策、议事协调、办事等职能

定位时，“机构”用得较多。如《中国共产党支

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第 11 条规定 ：“党支部党

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”，《反恐怖主

义法》第 7 条规定 ：“国家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

领导机构，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反恐怖主义工

作”。再如，《立法法》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，《国家安全法》规定的

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。

第六，在表述对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

织的执法职责时，“机关”和“机构”都可以用。

用机关的，如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安机关、

国家安全机关，以及《审计法》规定的审计机

关等。用机构的，如《保险法》规定的保险监

督管理机构、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规定的期货

监督管理机构等。

（文章转自《行政法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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